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
	· 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一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3)
	V
	
	
	環安衛中心
計有甲種職業安全業務主管2員


	
	
	· 雇主對擔任下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三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5)
	V
	
	
	環安衛中心
計有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1員

	
	
	· 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二、鉛作業主管。
三、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四、缺氧作業主管。
五、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六、粉塵作業主管。
七、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八、潛水作業主管。
本項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九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11)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未全部設置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二、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本項之人員，係指須經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訓練或技能檢定取得資格者。
本項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12)
	
	
	V
	無勞工操作危險性之機械

	
	
	·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鍋爐操作人員。
二、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四、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本項之人員，係指須經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訓練或技能檢定取得資格者。
本項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一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13)
	V
	
	
	食品系技士備有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技術士證並有接受回訓有效期限至116年5月9日止

	
	
	· 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二、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四、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五、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六、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七、潛水作業人員。
本項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二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14)
	V
	
	
	食品系技士備有小型鍋爐操作人員結業證書並有接受回訓有效期限至114年2月25日止

	
	
	· 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醫護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之救護技術員，不在此限。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三之規定辦理。(教育訓練16)
	
	
	
	

	
	
	· 雇主對新僱勞工、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四之規定辦理。(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輛系營建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含局限空間作業）、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應各增列三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列三小時。) (教育訓練17)
	
	V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未完全落實
在職人員教育訓練未完全落實
增列教育訓練未完全落實

	
	
	·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每二年至少六小時)。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
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每三年至少十二小時)。
四、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五、特殊作業人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六、急救人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七、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八、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九、下列作業之人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一）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
（二）缺氧作業。
（五）局限空間作業。
（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
（七）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
十、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本項之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二之規定辦理。 (教育訓練18)
	
	V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滿二年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已完成回訓




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

9

